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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昌政发〔2018〕30号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工业企业
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意见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嘉明经济开发区、凤凰工业园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工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工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17〕1号）和《<中国制造2025>聊城实施纲要》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1.加大技改投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工业技改投资项目，年度生产性设备投入达到1000万元（含1000万元）以上的，按企业自有资金投入的设备购置款的5%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企业补助不超过300万元。〔责任单位：区经信局〕
2.加快机器换人。鼓励企业利用先进自动化生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优化工艺技术流程，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使用工业机器人和智能化制造系统进行智能化改造的企业，采购金额达到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上，按年度企业自有资金投入的设备购置款的10%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企业最高补助100万元。〔责任单位：区经信局〕
    3.做强质量品牌。加强质量和品牌建设，开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专项行动。对认定为国家工业品牌培育示范的企业和国家质量标杆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认定为省工业品牌培育示范的企业和省质量标杆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认定为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和培育的企业，分别给予80万元和50万元一次性奖励；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一次性给予10万元奖励；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的企业一次性给予100万元奖励；认定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通过国家级审核备案的众创空间、孵化器,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通过省级审核备案的众创空间、孵化器,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获得山东名牌产品、山东省著名商标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获得山东省省长质量奖的企业，一次性给予50万元奖励；获得聊城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对主持或参与制定、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责任单位：区经信局、区发改局、区科技局、区市场监管局〕
4.深化两化融合。鼓励企业开展“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对通过国家“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评定的企业，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实施“企业管理升级”计划，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应用ERP系统，提高企业管理效率，降低企业管理成本，对新上ERP系统费用给予30%的财政补助。全面推进“企业上云”工作，对上云企业给予上云费用20%的补助。〔责任单位：区经信局〕
5.支持出口创汇。对企业全年完成进出口增量部分给予奖励。年增加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奖励10万元；增加3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奖励20万元；增加50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奖励30万元。〔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6.引导上市挂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境内外股票市场、新三板等开展直接融资。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东昌府区促进企业上市挂牌等直接融资的若干政策》（东昌政发〔2017〕24号）相关规定给与奖励。〔责任单位：区金融办〕
    7.聚焦扶大扶强。实施“24211”工程，对列入“24211”工程的企业，在政策、土地、规划、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并帮助解决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责任单位：区经信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国土分局、区规划分局、区金融办、区执法分局、相关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
8.设立产业基金。推进东昌府区新旧动能转换基金支持企业发展力度。对于符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条件的优质企业，我区新旧动能转换基金加大投资支持力度，基金获取收益的政府投资部分，根据省市区里的政策，按比例返还给所投资企业。〔责任单位：区财政局、区金融办〕
9.壮大高层次人才队伍。围绕产业发展需求，择优引进能够引领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支持高层次人才团队在我区投资兴业，对服务于我区的院士、千人计划专家、万人计划专家、行业领军人才、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依据区委区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东昌发〔2016〕26号）等相关政策给予支持。〔责任单位：区科技局〕
10.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尊重理解、关心爱护企业家，提高企业家的政治荣誉和社会地位。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分批次组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责人参加集中培训、考察交流等活动，进一步提高企业家队伍整体素质。〔责任单位：区经信局〕
本实施意见相关扶持政策用于扶持上一年度有关项目和企业，各项奖励补助资金具体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2018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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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市政府。
抄送：市经信委。区委常委，区委有关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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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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